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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方便各地城镇燃气管理部门及燃气经营者更好地学习、理解、掌握住房城乡建设部2023年9月      

21日发布的《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建城规〔 2023〕 4号 （以下简称《标准》）， 并有

针对性地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 切实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 对《标准》进行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第一百一十八条 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制定相关行业、领域重大危险源的辨识标

准和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标准。

   2023年8月9日，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以下

简称《方案》） 要求： “ 尚未出台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行业领域， 要结合事故教训， 首先在方案

中明确    本次整治的重点事项， 同时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要求抓紧制定出台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

   2023年9月21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以行政规范性文件印发实施《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

定标准》， 目的是指导各地准确识别、认定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 并依法依规督促燃气经营者

落实隐患整改责任、及时消除隐患，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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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共11条， 列出了燃气经营者在安全生产管理、燃气厂站安全管理、燃气管道和调压设施安

全管理、气瓶安全管理、燃气臭味管理、对燃气用户进行安全检查管理6个方面21种判定为重大隐患

的情形。

第一条 为指导各地加强城镇燃气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及《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等标准规范， 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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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标准所称重大隐患， 是指燃气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存在的危害程度较大、 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隐患。

解读

 对重大隐患进行了解释。 与煤矿、 非煤矿山、 危险化学品、 交通运输 （含道路、 铁路、 民航、 水上

交通运输） 、建筑施工 （含隧道施工） 、消防、 渔业船舶、 工贸等其他重点行业领域重大隐患标准

表述一致。

    思考： 重大的指导性变革。 从以前隐患等级分类原则： “损失+整改难度”双维度， 变成以“损失”

单维度， 更有利于分类分级， 更容易达成行业共识。 也为燃气企业制定隐患分类清单 （表） 给出了

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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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镇燃气管理部门在开展燃气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 可依照本标准识别、 认 
定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 并依法依规督促燃气经营者落实隐患整改责任、 及时消除隐患。

解读

 说明了标准可供使用的部门及工作领域；

 

特别说明：

      本次标准解析旨在剖析国家检查组及陕西、四川、河北等外省重大隐患的判定标准，找出各地认定的

燃气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存在的危害程度较大、 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隐患，

推动燃气经营者落实隐患整改责任、及时消除隐患，本解析不作为处罚、停业整顿等处罚依据。

      解析：由于部分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不够明确，各省市对重大隐患的实际认定标准和细节有差别，

有些省市的要求相对严格，因此本次解析仅供参考，不作为处罚、停业整顿等处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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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燃气经营者在安全生产管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定为重大隐患：

（一） 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安全生产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燃气经营企业

1、查燃气经营许可证； 无燃气经营许可证，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
第一版；
广州、济
南

2、查燃气经营许可证，是否超期； 有燃气经营许可证，超期未延续，构成重大隐患；

3、查燃气经营企业的经营类别、经营
区域；

有燃气经营许可证，经营类别、经营区域超出许
可范围。如经营类别为管道燃气，经营瓶装燃气
或汽车加气站；管道燃气企业超出许可证载明的经
营区域边界。

       已取得瓶装燃气经营许可的企业在未取得燃气设施合格标识的瓶装燃气供应站存放钢瓶的，按照《广西壮族自治

区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二）款“不得在未经核准的场地存放已充装气瓶。”处置，不构成重大隐患。



第四条 燃气经营者在安全生产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二） 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

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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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燃气经营企业

1、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

第一版；

广州、济

南
2、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的内容。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内容不符合要求，构成重大

隐患；

河北省：未建立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分级、管控制度，且覆盖本单位所有生产经营活动的构成重大隐患；

典型案例：四川某公司编制了双重预防机制的相关制度，但未结合该公司实际开展危险源及风险识别，未进行分级管控，

未建立动态隐患清单台账，系套用其他公司文件。专家检查时定为重大隐患，并列为四川省安全隐患典型案例。

解析：制度建立关键在于要结合实际，确保行为落地。警示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切实开展风险识别和管控，建立有效的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第四条 燃气经营者在安全生产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三） 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 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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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燃气经营企业

1、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
第一版；
广州、济
南2、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内容。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内容不符合要求，构成重大

隐患。

河北省：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标准或排查制度，明确隐患排查的时限、范围、内容、频次和要求，且覆盖本单位所

有生产经营活动；工艺、设备、环境、标准、规范等发生变化后未及时组织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或隐患未制定整

改方案并落实闭环管理的构成重大隐患；



第四条 燃气经营者在安全生产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四） 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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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燃气经营企业

1、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构成重大隐
患。

广西解读
第一版；
广州、济
南、河北

2、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内容；
1.内容不符合要求，构成重大隐患；2.未经专家
评审并确认，构成重大隐患；3.逾期未评估修订，
构成重大隐患。

3、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
证明材料；

未到燃气主管部门或应急管理部门备案，取得备
案证明，构成重大隐患。

四川省对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要求：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未建立抢维修工作制度，没有抢险队伍和人员，未执行24小时值

班制度的构成重大隐患。



第四条 燃气经营者安全生产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五） 未建立对燃气用户燃气设施的定期安全检查制度。

【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燃气经营者应当向燃气用户持续、 稳定、 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

燃气，指导燃气用户安全用气、 节约用气，并对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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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燃气经营企业

1、查燃气用户燃气设施的定期安全
检查制度；

未建立对燃气用户燃气设施的定期安全检查制度，
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

第一版；
广州、济
南、河北2、查燃气用户燃气设施的定期安全检

查制度内容。
检查频次不满足法规规范要求、无隐患消除相关
规定，构成重大隐患。

3、查燃气用户燃气设施的定期安全检
查记录； 无检查记录，构成重大隐患。 广州、

济南

河北省：未落实定期安全检查制度的构成重大隐患；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厂站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一） 燃气储罐未设置压力、 罐容或液位显示等监测装置，或不具有超限报警功能；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4.3.2条 燃气储罐应设置压力、 温度、 罐容或液位显示等监测装置， 并应具有

超限报警功能。 液化天然气常压储罐应设置密度监测装置。 燃气储罐应设置安全泄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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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液化天然气储配
站或气化站、液
化石油气供应站、
LNG汽车加气站

1、查现场储罐本体压力表、液位计
设置情况； 未设置压力表或液位计的，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第
一版；广州、
济南

2、查现场储罐本体压力表（量程、精
度等级）、液位计设置情况。

压力表的量程（1.5-3倍最大工作压力）、精度
等级（不低于1.6级）不满足要求，不构成重大
隐患，须立即整改。

广州、济南

3、查储罐压力表、液位计的设置形
式； 未设置压力、液位远传装置的，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第
一版；广州、
济南

广西解读第一版：以上功能不能正常使用的构成重大隐患；(思考：不能正常使用与未设置的后果是否一致？是否同样

存在的危害程度较大、 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隐患？)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厂站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液化天然气储配
站或气化站、液
化石油气供应站、
LNG汽车加气站

4、查储罐压力、液位监测装置超限
报警功能；

无压力、液位远传信号接收、显示、超限声光报
警装置的，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第
一版；广州、
济南

5、查压力、液位监测及报警装置安装
场所；

压力、液位监测装置未安装在有人值守场所，构
成重大隐患。 广州、

济南
6、查压力表检定或校准证书； 压力表超期未检（检验有效期6个月），构成重

大隐患。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厂站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一） 燃气储罐未设置压力、 罐容或液位显示等监测装置， 或不具有超限报警功能；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4.3.2条 燃气储罐应设置压力、 温度、 罐容或液位显示等监测装置， 并应具有

超限报警功能。 液化天然气常压储罐应设置密度监测装置。 燃气储罐应设置安全泄放装置。

广西解读第一版：以上功能不能正常使用的构成重大隐患；

常见问题：

（1）燃气储罐未设置压力、 罐容或液位显示等现场显示装置；（2）燃气储罐未设置压力、液位远传装置；（3）监测

端无压力、液位远传信号接收、显示、超限声光报警装置的；（4）超限报警参数设置错误，不具有超限报警功能。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厂站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二） 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未设置防止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自动切断和放散装置；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4.2.5条 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应按防止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要求设置自

动切断和放散装置。 放散装置的设置应保证放散时的安全和卫生， 不得在建筑物内放散燃气和其他有害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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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1、门站、调压站
或调压计量站

1、查调压装置的超压切断和安全放
散设施设置情况； 未设置超压切断或安全放散，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
读第一
版；广
州、济
南

2、查进站管道压力超压自动放散装置
设置情况；

进站管道未设置压力超压自动放散装置，构成重
大隐患

3、查压力容器超压安全放散装置设置
情况。

压力容器未设置超压安全放散装置，构成重大隐
患

广西解读第一版：以上功能不能正常使用的构成重大隐患；

《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3条压力容器有下列情形之一仍继续使用的,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c)固定式

压力容器、移动式压力容器的安全阀、爆破片装置、紧急切断装置缺失或失效。第4.4条 压力管道有下列情形之一仍继

续使用的,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b) 安全阀、爆破片装置、紧急切断装置缺失或失效。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厂站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2、液化天然气储
配站或气化站

1、查压力容器（LNG储罐、泵池、
缓冲罐）超压安全放散装置设置情况；

压力容器（LNG储罐、泵池、缓冲罐）未设置
超压安全放散装置，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
读第一
版、广
州、济
南

2、查BOG压缩机、泵的超压停机和
自动安全放散装置设置情况；

BOG压缩机、泵未设置超压停机或自动安全放
散装置，构成重大隐患。

3、查气化或复热装置的超压切断（入
口紧急切断阀）和安全放散装置设置
情况。

气化或复热装置未设置超压切断（入口紧急切断
阀）或安全放散装置，构成重大隐患。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厂站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二） 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未设置防止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自动切断和放散装置；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4.2.5条 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应按防止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要求设置自

动切断和放散装置。 放散装置的设置应保证放散时的安全和卫生， 不得在建筑物内放散燃气和其他有害气体。

广西解读第一版：以上功能不能正常使用的构成重大隐患；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厂站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液化天然气储配
站或气化站

4、查调压装置的超压切断和安全放散
装置设置情况；

调压装置未设置超压切断或安全放散装置，
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第
一版；广州、
济南

5、查液相管道两个截断阀之间的安全
放散装置设置情况。

液相管道两个截断阀之间未设置安全放散装
置，构成重大隐患；

广州、
济南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厂站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二） 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未设置防止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自动切断和放散装置；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4.2.5条 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应按防止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要求设置自

动切断和放散装置。 放散装置的设置应保证放散时的安全和卫生， 不得在建筑物内放散燃气和其他有害气体。

广州、济南

广西解读第一版：以上功能不能正常使用的构成重大隐患；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厂站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3、液化石油气供
应站

1、查液化石油气储罐超压安全放散
装置设置情况；

液化石油气储罐未设置超压安全放散装置，构成
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第
一版；广州、
济南

2、查压缩机、泵的超压停机和自动安
全放散装置设置情况；

压缩机、泵未设置超压停机或自动安全放散装置，
构成重大隐患 广州、

济南3、查泵后充装液相管道安全回流阀装
置设置情况

泵后充装液相管道未设置安全回流阀装置，构成
重大隐患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厂站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二） 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未设置防止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自动切断和放散装置；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4.2.5条 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应按防止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要求设置自

动切断和放散装置。 放散装置的设置应保证放散时的安全和卫生， 不得在建筑物内放散燃气和其他有害气体。

广西解读第一版：以上功能不能正常使用的构成重大隐患；

河北：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未设置防止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自动切断和放散装置，或装置损坏、故障的判定为重

大隐患。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厂站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3、液化石油气供
应站

4、查液相管道两个截断阀之间的安全

放散装置设置情况。

液相管道两个截断阀之间未设置安全放散装置，

构成重大隐患 广州、
济南

5、查液化石油气储罐液相进出管道

液位联锁自动切断装置设置情况。

液化石油气储罐液相进出管道未设置与储罐液位

联锁的自动切断装置，构成重大隐患。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厂站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二） 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未设置防止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自动切断和放散装置；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4.2.5条 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应按防止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要求设置自

动切断和放散装置。 放散装置的设置应保证放散时的安全和卫生， 不得在建筑物内放散燃气和其他有害气体。

典型案例：24年国检组在天津市某液化气站液化石油气储罐区紧急切断阀氮气控制总阀门、残液罐氮气分支阀门被人

为关闭，紧急状态下无法有效切断气源，安全装置形同虚设。不符合《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第五条

第二款之规定，综合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厂站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三） 压缩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装卸系统未设置防止装卸用管拉脱的联锁保护装置；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4.2.8条 压缩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运输车在充装或卸车作业时， 

应停靠在设有固定防撞装置的固定车位处，并应采取防止车辆移动的措施装卸系统应设置防止装卸用管拉脱的联锁

保护装置。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厂站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液化石油气供应
站、压缩天然气
站、液化天然气
站等

查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
油气装卸系统现场。

现场未设置防止装卸用管拉脱的拉断阀及联锁保
护装置，构成重大隐患

广州、
济南

常见问题：卸车软管未安装拉断阀、防止装卸用管拉脱的联锁保

护装置缺失，卸车人员不熟悉拉脱的联锁保护装置使用原理及规

则，现场不具备拉脱条件，实际卸车中装卸用管拉脱的联锁保护

装置失效。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厂站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四） 燃气厂站内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 仪表装置， 不具有与该区域爆炸危险等级相对应的防爆性能；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4.2.18条 燃气厂站内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仪表装置，应具有与该区

域爆炸危险等级相对应的防爆性能。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厂站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门站或调压站

查露天设置的工艺装置区等的电动阀、
加臭机泵、电加热器、电伴热带、照明、
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差压变送器、
燃气浓度检测报警装置、视频监控装置、
流量计量装置等电气、仪表装置和相应
的线路结构的防爆性能；

设备及电气、 仪表装置和相应的线路结构不具有
相对应的防爆性能，构成重大隐患。

广州、济
南

河北：燃气厂站内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仪表装置，不具有与该区域爆炸危险等级相对应的防爆性能，电气设

施隔离密封措施不符，电缆和接线盒处有破损和空隙，构成重大隐患；

常见问题：工艺装置区、加气区、罐区等多处区域的摄像头、照明灯、轴流风机、电气接线盒、开关等电气设备及仪表，

存在非防爆或防爆性能失效问题。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厂站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四） 燃气厂站内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 仪表装置， 不具有与该区域爆炸危险等级相对应的防爆性能；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4.2.18条 燃气厂站内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 仪表装置， 应具有与该

区域爆炸危险等级相 对应的防爆性能。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厂站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液化天然气储配站
或气化站

1、查露天设置的储罐区（ 爆炸危险区域等级为
1区 ） 的排污泵及相应的线路结构的防爆性能 。

露天设置的储罐区（爆炸危险区域等级为1
区) 的排污泵及相应的线路结构不具有1区
相对应的防爆性能，构成重大隐患。

广州、济
南

2、查露天设置的储罐区、气化区、装卸区、调
压计量区、放散区（爆炸危险区域等级为2区 ）
的电动阀、紧急切断阀、排污泵、潜液泵、
BOG压缩机、加臭机泵、电加热器、电伴热带、
照明、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差压变送器、
燃气浓度检测报警装置、视频监控装置、流量
计量装置等电气、仪表装置和相应的线路结构
的防爆性能。

涉及的设备及电气、仪表装置和相应的线
路结构不具有相对应的防爆性能，构成重
大隐患。

河北：燃气厂站内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仪表装置，不具有与该区域爆炸危险等级相对应的防爆性能，电气

设施隔离密封措施不符，电缆和接线盒处有破损和空隙，构成重大隐患；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厂站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液化石油气供应站

查露天设置的储罐区、装卸区、灌瓶间、实瓶库、
压缩机间、烃泵房（棚）、气化间、 混气间、 瓶
组间（爆炸危险区域等级为2区）的紧急切断阀、
电磁阀、充装秤、 烃泵、 压缩机、 排风扇、气化
混气设备、 加臭设备、 电加热器、照明、压力变送
器、 温度变送器、 氧含量分析仪表、燃气浓度检
测报警装置、液位显示监测装置、 视频监控装置、
调压计量装置等电气、仪表装置和相应的线路结构
的防爆性能 ；

检查要点中涉及的设备及电气、 仪
表装置和相应的线路结构不具有相对
应的防爆性能，构成重大隐患。

广州、济
南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厂站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四） 燃气厂站内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 仪表装置， 不具有与该区域爆炸危险等级相对应的防爆性能；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4.2.18条 燃气厂站内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 仪表装置， 应具有与该

区域爆炸危险等级相对应的防爆性能。

典型案例：2024年四季度，某燃气公司办公楼一楼一房间作为瓶库使用存放47只重瓶（房间内电气线路和设备均为非
防爆型，一旦发生泄漏，遇到非防爆的电气设备启动，容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危险性极大），根据第五条、第十条规
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常见问题：应使用防爆设备的场所，如液化石油气电子罐装称、万向卸车臂顶部照明灯、加气枪箱内接线、充装台电子
秤等，采用非防爆型设备。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厂站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五） 燃气厂站内可燃气体泄漏浓度可能达到爆炸下限20%的燃气设施区域内或建 （构） 筑物内， 未设置固定式可
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4.2.17条 燃气厂站内可燃气体泄漏浓度可能达到爆炸下限20%的燃气设施区
域内或建(构)筑物内，应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厂站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门站、调压站、液
化天然气储配站、
液化天然气气化站、
液化石油气供应站
等

1、查场站现场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报警
装置设置情况。

未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或设置数量及
安装位置不符合要求，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第一
版、广州、济
南

2、查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的检
定或校准证书。

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超期未检，构成重大
隐患。

广州、济
南

3、查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的供
电系统。

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报警控制系统未配备不间断电
源，构成重大隐患。

4、查可燃气体浓度报警控制系统的指示
报警设备的安装场所。

可燃气体浓度报警控制系统的指示报警设备未设置
在控制室 、值班室或仪表间等有值班人员的场所，
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第一版：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不能正常使用或检测气体与站内可燃气体不符的构成重大隐患；

河北：未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或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未正常运行的构成重大隐患。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厂站安全管理

典型案例：

（1）广西24年四季度国检，某燃气公司新增压缩机房未安装泄漏报警装置。根据《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

准》（建城规〔2023〕4号）第五条规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四川某企业设置了燃气检漏报警系统，年检有效且处于寿命期内，但控制箱电源线与照明开关串联。专家检查时

定为重大隐患。关键在于设置检漏报警系统需保证有效运行，不可中断供电，需设置备用电源。

常见问题：

（1）未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进口闸阀上方、球罐区、卸车台、灌装间、瓶库、报废区等燃气设施区域或建（构）

筑物内，未安装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2）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故障或未正常开启。部分加气站存在可燃气体报警器超期未更换、未通电、探头被包裹等情况，

易导致报警装置无法正常运行。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厂站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五） 燃气厂站内可燃气体泄漏浓度可能达到爆炸下限20%的燃气设施区域内或建 （构） 筑物内， 未设置固定式可
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4.2.17条 燃气厂站内可燃气体泄漏浓度可能达到爆炸下限20%的燃气设施区
域内或建(构)筑物内，应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第六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管道和调压设施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一） 在中压及以上地下燃气管线保护范围内， 建有占压管线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 禁止从事下列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 建设占压地下燃气管线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标准》 中范围有所减小， 限定在中压及以上。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燃气管道和调压设施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中压以上地上燃气管
线

查阅燃气管线违规占压及整改台
账，抽查整改现场

（ 1）在中压地下燃气管线周围各0.5米保护范围  内
存在占压管线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
构成重大隐患；
（2）在次高压地下燃气管线周围各1.5米保护范  围

内存在占压管线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
构成重大隐患；
（ 3）在高压及以上地下燃气管线两侧各5.0米保护

范围内存在占压管线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的，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
第一版、
广州、济
南

广西解读第一版：中压、次高压和高压地下燃气管线保护范围内，建有占压管线的建筑物、构筑物、电力设施、通讯

设施、供排水阀井或者其他设施、树木等的构成重大隐患；



第六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管道和调压设施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二） 除确需穿过且已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外， 输配管道在排水管 （沟） 、供水管渠、 热力管沟、 电缆沟、城市交

通隧道、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和地下人行通道等地下构筑物内敷设；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5.1.16条 输配管道不应在排水管 （沟） 、供水管渠、 热力管沟、 电缆沟、 城市

交通隧道、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和地下人行通道等地下构筑物内敷设。 当确需穿过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燃气管道和调压设施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燃气输配管道

1、查燃气输配管道在地下构筑物内
敷设台账，抽查工程现场。

无专家论证意见、 被穿越的其他设施主管部门或  
产权单位出具的同意函等确需穿过的证明材料 ， 
燃气管道违规敷设在地下构筑物内，构成重大隐  
患。

广州、济
南

2、查确需穿过地下构筑物敷设的燃
气管道保护措施。

保护措施无效或不符合规范要求，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第一版：输配管道在排水管（沟）、供水管渠、热力管沟、电缆沟、城市交通隧道、城市轨道交通隧道、阀

井和地下人行通道等地下构筑物内敷设，且未采取套管等有效防护措施；



第六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管道和调压设施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二） 除确需穿过且已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外， 输配管道在排水管 （沟） 、供水管渠、 热力管沟、 电缆沟、城市交

通隧道、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和地下人行通道等地下构筑物内敷设；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5.1.16条 输配管道不应在排水管 （沟） 、供水管渠、 热力管沟、 电缆沟、 城市

交通隧道、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和地下人行通道等地下构筑物内敷设。 当确需穿过时， 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燃气管道和调压设施安全管理

典型案例：

（1）湖南24年11月，国家考核巡查组发现在常德市某中学校食堂附近，湖南某公司的埋地中压燃气管道穿过食堂污水

沟，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不符合《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规定，依据《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判定为

重大事故隐患。

常见问题：

（1）输配管道在地下构筑物内敷设未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历次检查中，对商业用户燃气引入管穿越过建筑外排水沟

等的，必检是否在排水管（沟）内敷设。



第六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管道和调压设施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三） 调压装置未设置防止燃气出口压力超过下游压力允许值的安全保护措施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5.2.18条 调压系统出口压力设定值应保持下游管道压力在系统允许的范围内。 

调压装置应设置防止燃气出口压力超过下游压力允许值的安全保护装置。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燃气管道和调压设施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燃气输配管道

1、查门站调压装置的安全保护措施。 调压装置未设置监控调压器或超压切断阀或安全
放散阀的，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
第一版、
广州、
济南

2、查各种压力等级的输配系统调压装
置的安全保护措施。

各种压力等级的输配系统调压装置未设置超压切
断或安全放散装置，构成重大隐患。

3、查居民小区调压柜、楼栋调压箱内
调压装置的安全保护措施。

居民小区调压柜、 楼栋调压箱内调压装置未设置
超压切断阀或安全放散装置，构成重大隐患。

4、查商业用户调压装置的安全保护措
施。

商业用户调压装置未设置超压切断阀或安全放散  
装置，构成重大隐患。

5、查各类调压装置设置的安全放散阀
校验报告。

安全放散阀超期未校验（每年1次） ，构成重大    
隐患。

广州、
济南



第七条 燃气经营者在气瓶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一） 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
（二） 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燃气；
（三） 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
【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七)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
 (八)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燃气或者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气瓶安全管理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液化石油气供应站

1、查燃气气瓶充装现场。

（ 1）充装的气瓶未在本单位注册登记，且未涂敷
本单位标志，构成重大隐患。
（2）充装超期未检、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未经评估
合格、 超过设计使用年限4年以上气瓶的，构成重
大隐患。 广州、济

南

2、随机抽查瓶装燃气销售现场。

（ 1）所销售的瓶装燃气不能提供充装单位的充装
许可证明材料，构成重大隐患；
（2）所销售的燃气气瓶未注册登记、产权不清，
且未涂覆充装单位标志，构成重大隐患；
（3）气瓶充装信息不可追溯，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读第一版：（一）未经管理部门许可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二） 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燃气；
（三） 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
常见问题：充装信息缺失，近几轮国检组对充装现场及销售现场的气瓶，必检扫码、验证充装及流转信息。



第八条   燃气经营者供应不具有标准要求警示性臭味燃气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3.0.7条 燃气应具有当其泄漏到空气中并在发生危险之前， 嗅觉正常的 人可以

感知的警示性臭味。 第3.0.8条 当供应的燃气不符合本规范第3.0.7条的规定时， 应进行加臭。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警示性臭味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门站、LNG气化
站、液化石油气
供应站等

1、查天然气门站、 LNG气化站、压
缩天然气供应站工艺装置区；

天然气门站、 LNG气化站、 压缩天然气供应站
工艺装置区未按规范要求设置加臭装置，构成
重大隐患。

广州、
济南

2、查天然气门站、 LNG气化站、压
缩天然气供应站的加臭记录和天然气
管网加臭检测记录。

（ 1）天然气门站、 LNG气化站、 压缩天然气
供应站无加臭记录或加臭量不符合要求，构成
重大隐患。（ 2）管网末端未按规程进行加臭
量检测或无检测记录，构成重大隐患。

3、查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出站燃气气
质检验报告（加臭证明）或加臭记录。

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出站燃气加臭量不符合《
液化石油气》GB11174-2011的要求，构成重
大隐患。

广西解读第一版：燃气经营者供应的燃气无警示性臭味燃气或不能提供加臭合格证明的。



第九条   燃气经营者在对燃气用户进行安全检查时， 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按规定采取书面告知用户整改等措

施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一） 燃气相对密度大于等于0.75的燃气管道、 调压装置和燃具等设置在地下室、 半地下室、 地下箱体及其他密

闭地下空间内；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2.2.7条 设置燃气设备、 管道和燃具的场所不应存在燃气泄漏后聚集的条件。

燃气相对密度大于等于0.75的燃气管道、 调压装置和燃具不得设置在地下室、 半地下室、 地下箱体、地下综合管

廊及其他地下空间内。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燃气用户进行安全检查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燃气管道、调压装
置和燃具

查设置燃气管道、调压装置和燃具的地
下室、半地下室、地下箱体及其他密闭
地下空间；

输送或使用相对密度大于等于0.75的燃气（液化
石油气、液化石油气混空气），燃气经营者未采
取书面告知的形式通知用户按照合规要求进行整
改的，构成重大隐患。

广州、
济南

典型案例：某燃气公司的办公楼地下室放置1只15kg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燃气灶具使用，且该地下室同时存放乙炔、
二氧化碳气瓶。符合《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建城规〔2023〕4号）第九（一）条判定为重大隐患。



第九条   燃气经营者在对燃气用户进行安全检查时， 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按规定采取书面告知用户整改等措

施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二） 燃气引入管、 立管、 水平干管设置在卫生间内；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5.3.4条 燃气引入管、 立管、 水平干管不应设置在卫生间内。

引入管、 立管和水平干管为多个燃气用户的连接管道， 相对用户支管来说，管径较大，重要程度较高。 而大多卫生

间环境潮湿，燃气钢质管道在此环境下容易被腐蚀，且卫生间通风不良 （无外窗）、环境私密，隐蔽性高。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燃气用户进行安全检查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入户安检 查入户安检记录，结合入户抽查综合判
定。

燃气引入管、立管、水平干管以明管、暗埋或暗
封等敷设方式水平或垂直穿越卫生间的，燃气经
营者未采取书面告知的形式通知用户按照合规要
求进行整改的，构成重大隐患。

广州、
济南



第九条   燃气经营者在对燃气用户进行安全检查时， 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按规定采取书面告知用户整改等措

施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三） 燃气管道及附件、 燃具设置在卧室、 旅馆建筑客房等人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内；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5.3.3 条 用户燃气管道及附件应结合建筑物的结构合理布置， 并应设置在便于安

装、 检修的位置， 不得设置在下列场所:

1 卧室、 客房等人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燃气用户进行安全检查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入户安检 查入户安检记录，结合入户抽查
综合判定。

（1）燃气管道及附件设置在卧室、旅馆建筑客房等人
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内。
（2）燃具设置在卧室、旅馆建筑客房等人员居住和休
息的房间内。
存在以上情况，燃气经营者未采取书面告知的形式通知
用户按照合规要求进行整改的，构成重大隐患。

广州、
济南



第九条   燃气经营者在对燃气用户进行安全检查时， 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按规定采取书面告知用户整改等措
施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四）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
【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燃气用户应当遵守安全用气规则， 使用合格的 燃气燃烧器具和气瓶， 及时更
换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使用年限已届满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等， 并按照约定期限支付燃气费用。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燃气用户进行安全检查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入户安检
查入户安检记录，结合入户
抽查综合判定。

（ 1）家用燃气燃烧器具不符合《家用燃气灶具》 （GB16410-
2020）的要求 ；（ 2）热水器、 壁挂炉不符合《家用燃气快速
热水器》 （GB6932-2015）的要求；（ 3）商用燃气燃烧器具
不符合《商用 燃气燃烧器具》 GB 35848-2018的要求；（ 4）
燃气用具连接软管不符合《燃气燃烧器具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GB/T 41317-2022》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5）燃烧器具超期
使用。存在以上情况 ，燃气经营者未采取书面告知的形式通知
用户按照合规要求进行整改的 ，构成重大隐患。

广州、
济南

广西解读第一版：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如直排式热水器、无熄火保护装置的燃具、不符合现
行标准的燃具连接软管等。
典型案例：25年国检，某燃气公司的配送人员对某餐饮用户“XX小吃店”更换了燃气用具及其连接软管，但更换的燃
气用具无铭牌标识和执行标准，软管（执行标准GB29993-2013）为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根据《城镇燃气经营安全
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第九条（四）款，判定为重大隐患。



第十条   其他严重违反城镇燃气经营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 且存在危害程度较大、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的现实危险， 判定为重大隐患。

解读： 第十条， 说明了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 且存在危害程度较大、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的现实危险， 判定为重大隐患；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其他

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其他

1、查燃气经营者动火、 通气置换、 
受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或作业方案；

未按照规定制定操作规程（作业方案） ；动火、   
通气置换、受限空间作业不符合规程或方案要
求的，构成重大隐患；

广西解
读第一
版、广
州、济
南2、查燃气厂站现场和设计文件。 燃气厂站内设施与站内外设施距离不符合规范

规定的，构成重大隐患；

3、查人员证件。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
维护和抢修人员未依法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
或经考核合格的人员及数量与企业经营规模不符。

广西解读
第一版、
四川

4、查特种设备、消防设施、防雷设施
等

特种设备、消防设施、防雷设施等不全或未按规
定监检、维护或更新。 广西解

读第一
版5、查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未建立与企业岗位、职位相匹配的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或者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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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对象 检查要点 判定标准 来源

其他

6、查燃气质量检测报告和用户压力
检测记录；

供应的燃气质量和压力等参数不符合标准规范
要求的，构成重大隐患； 广州、

济南
7、抽查燃气设施周边施工现场；

对燃气设施有影响且未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的第
三方施工，燃气经营者未及时发现的，构成重
大隐患；

8、查管道、用户端设施、站内设施
等 存在燃气泄漏点的，构成重大隐患； 四川

第十条   其他严重违反城镇燃气经营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 且存在危害程度较大、可能导致群死群   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的现实危险， 判定为重大隐患。

解读： 第十条， 说明了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 且存在危害程度较大、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的现实危险， 判定为重大隐患；



第十一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解读： 说明了标准开始执行时间。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析

只有消除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

才能把“两个至上”落到实处。

要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摘自“江西新余佳乐苑临街店铺“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